
  

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3-082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

行花都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农业银行花都分行与公司全资

子公司广东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东方雨虹”）之间签订

的一系列业务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前述担保的

债权最高余额为折合人民币 6,750万元。 

2、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以下简称“汉口银行荆门分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汉口银行荆门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东方

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东方雨虹”）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

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三年，自主合同约定的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算。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8,800万元。 

3、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方

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技术公司”）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

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上海技术公司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前述

担保的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20,000万元。 

4、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东方

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工程公司”）之间签订的一系列授信业

务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前述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等值人民币 3,000 万

元。 

5、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常

德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建设银行常德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

司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德天鼎丰”）之间主合同项下的

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按建设银行常德分行为常德天鼎丰办理

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常德天鼎丰在

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人民

币 77,00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9亿元的担保，其中对广东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

为不超过 40,000 万元，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40,000 万元，对

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200,000万元，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不超过 70,000万元。同时，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总担保额度范围内

对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进行调配，亦可在不超过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为下属公

司提供的总担保额度的前提下，对授权期内新成立、新收购的下属公司分配担保

额度。授权期内发生的、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总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各项担保事项将

不再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授权有效期为自此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授信额度担保的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具体

合同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2023 年 5 月 6 日刊登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6）、《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1）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因此，根

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在前述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

过的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总担保额度即不超过 259 亿元的范围内，对上海东方雨虹

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工程公司、天津东方雨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天津虹

致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及常德天鼎丰之间的担保额

度进行调配，其中对上海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工程公司、天津东方

雨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天津虹致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的担保额度分别调减 10,000万元、20,000万元、12,000万元、25,000万

元、10,000万元，对常德天鼎丰的担保额度调增 77,000万元。调配后，上海东

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的担保额度由原不超过 40,000 万元调减为不超过

30,000 万元，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额度由原不超过 70,000 万元调减为不超过

50,000 万元，天津东方雨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额度由原不超过 30,000

万元（天津东方雨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将其担保额度 20,000 万元调配至广

州东方雨虹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调配后，天津东方雨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担

保额度由原不超过 50,000万元调减为 3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8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的进展公告》）调减为不超过 18,000 万元，天津虹致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担保额

度由原不超过 60,000 万元调减为不超过 35,000 万元，广东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的担保额度由原不超过 50,000万元调减为不超过 40,000万元，常德天鼎

丰的担保额度由原不超 10,000万元调增为不超过 87,000万元。此次额度调配的

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广东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 2,000万元，均为

2023年 4月 1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年 5月 5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

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广东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 40,000 万元；公

司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 45,000万元，均为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荆门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

为 140,000 万元；公司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35,354.32万元，均为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上海技术公

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 200,000 万元；公司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2,678.66 万元，均为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

担保余额，因此，深圳工程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 50,000 万元；公司对常

德天鼎丰的担保余额为 0万元，因此，常德天鼎丰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 87,000

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广东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 8,750 万元（其

中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2,000万

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6,75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33,250万元；公司对

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 53,800 万元（其中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45,000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8,800 万

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131,200 万元；公司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55,354.32万元（其中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

担保余额为 35,354.32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20,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为 180,000 万元；公司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15,678.66 万元（其中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2,678.66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3,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47,000万元；公司

对常德天鼎丰的担保金额为 77,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10,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广东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年 8月 18日； 

2、注册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合进路 10号； 

3、法定代表人：胡国雄；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轻质建筑材

料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建筑装饰材

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高



  

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建筑工

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涂料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物业管理；土地使用

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

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法律咨询（不包括

律师事务所业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广东东

方雨虹 100%的股权，为广东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广东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969,559,452.79元，负债

总额 747,527,177.55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222,032,275.24

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638,181,626.91元，利润总额 25,856,718.20 元，净

利润 19,257,509.11 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广东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909,718,689.75 元，负债

总额 627,033,460.05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282,685,229.70

元，2023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74,003,046.75 元，利润总额 71,356,417.01

元，净利润 60,652,954.46 元（2023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广东东方雨虹

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10级。 

8、广东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荆门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 年 1月 12日； 

2、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荆东大道 359号(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 

3、法定代表人：李洋；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

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轻质建筑材料制

造，石灰和石膏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

造，橡胶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餐饮管理，住房租赁，租

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企业管理。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荆门东方雨虹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荆门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588,492,199.28元，负债

总额 409,952,405.61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178,539,793.67

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725,082,754.02元，利润总额 44,149,709.43 元，净

利润 38,492,185.07 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荆门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631,539,938.09 元，负债

总额 392,666,906.55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238,873,031.54

元，2023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65,674,981.57 元，利润总额 70,277,163.26

元，净利润 60,293,152.41 元（2023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荆门东方雨虹

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7级。 

8、荆门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07 年 5月 22日； 

2、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大道 5158 号； 

3、法定代表人：李建华； 

4、注册资本：16,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从事“防水、防腐、保温材料”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防水材料（防水卷材、防水涂料）制造销售（除危险品），防水防腐材料，保温

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上海技术公司 99.69%的股权，股东游金华持有上海

技术公司 0.31%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上海技术公司资产总额 3,006,835,029.95 元，负

债总额 1,763,913,521.85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242,921,508.10 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30,563,031.11 元，利润总额



  

174,468,259.32元，净利润 149,131,318.05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上海技术公司资产总额 2,650,202,192.38 元，负

债总额 1,374,469,044.44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275,733,147.94元，2023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21,585,799.65元，利润

总额 24,755,910.03 元，净利润 32,649,206.76 元（2023 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

审计）。上海技术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6级。 

8、上海技术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名称：深圳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 11月 6日； 

2、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滨河大道与泰然九路交汇东

北角处万科滨海置地大厦十八层 01、02、03、04号； 

3、法定代表人：李勇；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防水补漏工程、建筑工程的施工（持有效资质证经营）；防

水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材料的研究、开发、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及出

口；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商务辅助服务和其他现代

服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深圳工程公司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深圳工程公司资产总额 857,391,116.57元，负债

总额 732,403,938.20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124,987,178.37

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668,134,564.63 元，利润总额-6,493,635.80 元，净

利润 3,858,599.29 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深圳工程公司资产总额 669,264,004.51 元，负债

总额 542,550,793.25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126,713,211.26

元，2023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79,699,717.48 元，利润总额-6,195,626.84

元，净利润 1,474,540.32 元（2023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深圳工程公司

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8级。 

8、深圳工程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司名称：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年 9月 20日； 

2、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天鼎丰路 1号； 

3、法定代表人：张磊；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建筑防水

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保温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塑料制品销售。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鼎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常德天鼎丰 100%的

股权，为天鼎丰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常德天鼎丰资产总额 1,002,760,884.40元，负债

总额 997,829,577.73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4,931,306.67

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196,880,880.40元，利润总额 14,191,799.83 元，净

利润 11,110,773.96 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常德天鼎丰资产总额 1,360,893,725.75 元，负债

总额 1,352,698,366.90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8,195,358.85

元，2023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48,671,630.18 元，利润总额 4,472,519.14

元，净利润 3,264,052.18 元（2023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常德天鼎丰最

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7级。 

8、常德天鼎丰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农业银行花都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

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

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

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

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

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保证人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陆仟柒佰伍拾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

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延迟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二）公司与汉口银行荆门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 

1、担保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三年，自主合同约定的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算。发生协商变更债务履行期限情形的，以变更后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为保证

期间起算日。乙方依照法律规定及/或主合同约定宣告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

间从各该提前到期日开始起算。 

（2）乙方与债务人就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



  

借款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甲方担保的主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捌仟捌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1）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及其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本合同所约定的担保范围

为包含增值税的价税合计额。 

（2）本合同项下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确定前，乙方与债务人所签订的形

成乙方债权的前述一系列主合同，除非各该主合同中明确约定因各该主合同发生

的债权不纳入本合同担保范围，否则，因该等主合同产生的债权，均纳入本合同

项下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 

（三）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

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

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3、担保金额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 

4、保证范围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

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公司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

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担保）等表

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 

（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

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叁仟万元

整。 

4、保证范围 

（1）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

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

切费用。 

（2）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

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

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

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保证人也自愿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五）公司与建设银行常德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分行 



  

1、担保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

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

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3、保证范围及担保金额 

（1）本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

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

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

利而发生的费用。 

（2）本最高额保证项下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柒亿柒仟万元整。 

（3）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乙方的任何其他债权的实际

形成时间即使超出债权确定期间，仍然属于本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主合同项

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不受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的限制。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

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其中，上海技术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公司持有其 99.69%的股权，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

担保风险，且上海技术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

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中，该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515,169.73 万元，



  

占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9.22%。其中，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67,021.80 万元，占公司 2022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7.4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

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8,147.93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1.80%。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630,719.73 

万元，占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53%。其中，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82,571.80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7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

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48,147.93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1.8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农业银行花都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汉口银行荆门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建设银行常德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6、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7、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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